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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下午 14:00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6日 9:15-15:00的任意时间。

3、现场会议地点：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号三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虢晓彬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广东德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计 18 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为 92,382,9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6.0087％。
中小股东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及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 16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13,154,79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6.5514％。
2、现场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 4 名， 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 88,839,99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2442％。
3、网络投票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 14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3,543,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1.7645％。
4、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公司董事会秘书及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会议，部分高级管理

人员列席了会议。
三、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逐项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议案 1.00《关于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撤回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6％；反对

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7,6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0％； 反对

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2.00《关于终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7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6％；反对

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弃权 0 股，占出席本
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3,147,6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60％； 反对

7,1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
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3.00《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及关联交易事项，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括股东代

理人）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逐项审议通过，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
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议案 4.01 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2 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3 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4 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5 发行数量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6 限售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7 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8 未分配利润安排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09 上市地点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4.10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5.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6.00《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7.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虢晓彬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8.00《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9.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 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0.00《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397,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38％；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6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122％；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1.00《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397,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38％；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6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122％；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2.00《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

报采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谈明华、正安县致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正安县致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总表决情况：
同意 21,159,05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19％；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81％；弃权 0 股，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2,558,000 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2.1987％； 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013％；弃权 0股，占出席会
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议案 13.0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91,397,999 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98.9338％；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所

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1.0662％；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所有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92.5122％；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中

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文艺、张冉瞳
3、结论性意见：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
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关
于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京天股字（2020）第 648 号

致：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

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其中现场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下午 14：00
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号三楼公司会议室召开。 北京市天元（深圳）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
“本所”）接受公司聘任，指派本所律师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2016 年修

订）》（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
等有关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表决程
序及表决结果等事项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律师审查了《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
决议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决议公告》《广东德生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年第七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股东大会通知》”）以及本所律师认
为必要的其他文件和资料， 同时审查了出席现场会议股东的身份和资格、 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的召
开，并参与了本次股东大会议案表决票的现场监票计票工作。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证券法》《律师事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
律业务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
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真实、
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
法律责任。

本所及经办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本次股东大会公告的法定文件， 随同其他公告文件一并
提交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予以审核公告，并依法对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对公司提供的文件和有关事
实进行了核查和验证，现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于 2020年 10月 29日召开第二十八次会议作出决议召集本次股东大会，并于

2020年 10月 30日通过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分别发出了《股东大会通知》。 该《股东大会通知》中载明了
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时间、地点、审议事项、投票方式和出席会议对象等内容。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 2020年 11
月 16日（星期一）下午 14:00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软件路 15号三楼公司会议室召开，并由公司董事
长虢晓彬先生主持，完成了全部会议议程。 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
系统进行。 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2020 年 11 月 16 日 9:15-15:00 的任
意时间。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
程》的规定。

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出席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包括网络投票方式）共 18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 92,382,9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6.0087%，其中：
1、根据出席公司现场会议股东提供的股东持股凭证、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股东的授权委托书和

个人身份证明等相关资料，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含股东代理人）共计 4 人，
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88,839,999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44.2442%。

2、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的网络投票结果，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 14
人，共计持有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3,543,000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645%。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单独或合并持有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外的
其他股东（或股东代理人）（以下简称“中小投资者”）16人，代表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数 13,154,799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6.5514%。

除上述公司股东及股东代表外，公司董事、监事及本所律师出席了会议，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
议。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
网络投票股东资格在其进行网络投票时，由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
经核查，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
经查验，本次股东大会所表决的事项均已在《股东大会通知》中列明。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列入议程的议案进行了审议和表决，未

以任何理由搁置或者不予表决。
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现场表决投票，由股东代表、监事及本所律师共同进行计票、监票。 本

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情况，以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的投票统计结果为准。
经合并网络投票及现场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审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一）《关于公司终止前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撤回申请文件并重新申报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7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6%；反对 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3,147,6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60%； 反对 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二）《关于终止附条件生效的非公开发行股份认购协议及其补充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7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776%；反对 7,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224%；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3,147,6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9.9460%； 反对 7,100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0%；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三）《关于公司符合非公开发行股票条件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四）《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
以下各子议案涉及特别决议事项及关联交易事项，均需获得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包

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逐项审议通过，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
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1）发行股票的种类和面值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2）发行方式和发行时间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3）发行对象及认购方式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4）发行价格和定价原则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5）发行数量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6）限售期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7）募集资金数量和用途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8）未分配利润安排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9）上市地点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10）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决议有效期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五）《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六）《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七）《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批准虢晓彬免于以要约收购方式增持公司股份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八）《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之认购协议＞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九）《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30,770,84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6.898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18%；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专项报告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1,397,99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一）《关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及填补措施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1,397,99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二）《关于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对非公开发行股票摊薄即期回报采

取填补措施承诺的议案》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虢晓彬、谈明华、正安县致仁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及正安县致汇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已回避表决，其所持表决权股份数不计入本项议案有效
表决权股份总数。

表决情况： 同意 21,159,05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5.5519%；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4481%；弃
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非关联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2,558,00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 72.1987%； 反对 985,000股， 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013%；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非关联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十三）《关于提请股东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91,397,999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9338%；反对 985,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662%；弃权
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所有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投票情况为：同意 12,169,799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 92.5122%；反对 985,000 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7.4878%；弃
权 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表决结果：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公司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证券代码：601117 股票简称：中国化学 公告编号：临 2020-068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六次会议通知于

2020年 11月 10日以电子邮件和书面送达的形式发出。会议于 2020年 11月 16日在公司总部大楼会
议室召开。 本次会议采取现场表决的方式召开，应出席董事 7人，实际出席董事 7人。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 会议
由公司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关于调整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议案》
因公司补选董事，公司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作相应调整，调整后的董事

会专门委员会组成为：
第四届董事会提名委员会由刘杰、戴和根、雷典武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为刘杰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戴和根、刘杰、兰春杰 3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为戴和根先生；
第四届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由雷典武、杨有红、李胜利 3 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为雷典武先

生；
第四届董事会审计与风险管理委员会由杨有红、兰春杰、李胜利 3 名董事组成，主任委员为杨有

红先生。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2.审议《关于公司子公司天辰齐翔尼龙新材料项目贷款融资方案的议案》
表决结果：通过。 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特此公告。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十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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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化学工程大厦 8层第四会议室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9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3,217,198,140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5.2178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戴和根先生主持，会议的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

司法》等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6人，出席 3人，刘家强先生、刘杰先生、杨有红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 3人，出席 2人，朱今风先生因公务原因未能出席；
3、 公司董事会秘书李涛先生出席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管列席本次股东大会。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补选公司董事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81,215,894 98.8815 35,982,246 1.1185 0 0.0000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2,928,865 99.8672 35,100 0.0010 4,234,175 0.1318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董事报酬管理办法》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213,619,969 99.8887 35,100 0.0010 3,543,071 0.1103
4、 议案名称：关于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161,919,354 98.2817 28,995,735 0.9012 26,283,051 0.8171
(二) 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1 关于补选公司董事
的议案 589,186,630 94.2443 35,982,246 5.7557 0 0.0000

2
关于公司《关联交
易管理办法》 的议
案

620,899,601 99.3171 35,100 0.0056 4,234,175 0.6773

3
关于公司《董事报
酬管理办法》 的议
案

621,590,705 99.4276 35,100 0.0056 3,543,071 0.5668

4
关于修订公司《监
事会议事规则》的
议案

569,890,090 91.1577 28,995,735 4.6380 26,283,051 4.2043

(三)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
律师：王彩虹、马佳敏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

资格、召集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
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中国化学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0-037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公告
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以

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年 11月 16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送达全体董事、监事。 本次会
议应参会董事 9 人，实际参会董事 9 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
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根据董事会
成员的专业方向，结合公司实际情况，董事会同意对下设的战略与投资委员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成
员进行调整，调整后的成员情况如下：

一、战略与投资委员会
焦宏奋（召集人）、傅若清、于增彪、杨有红、任月、周宝林、王蓓
二、薪酬与考核委员会
于增彪（召集人）、王蓓、杨有红
以上委员任期均与第二届董事会任期一致，其职责权限、决策程序和议事规则均按照《公司章程》

和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工作细则执行。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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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0年 11月 16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7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322,773,919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50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进行了投

票表决，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会议由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傅若清主持。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 8人，出席 7人。 公司独立董事于增彪因工作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 2人。 公司监事会主席袁临敏因个人原因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任月出席了会议；财务总监王蓓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修订《对外担保管理制度》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312,738,800 99.2413 9,125,611 0.6898 909,508 0.0689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2. 关于调整第二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2.01 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
立董事 1,322,614,430 99.9879 是

3. 关于调整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有效表
决权的比例（%） 是否当选

3.01 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321,731,122 99.9211 是

3.02 选举赵侠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
代表监事 1,321,730,624 99.9211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2.01 选举王蓓女士为第二届董事会非独立董
事

64,931,93
0 99.7549

3.01 选举丁立先生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64,048,62
2 98.3979

3.02 选举赵侠女士为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
监事

64,048,12
4 98.3971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无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环球律师事务所
律师：康秋宁、朱瑞清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等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人员资格以及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表决
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1 月 17 日

证券代码：600977 证券简称：中国电影 公告编号：2020-038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监事会主席的公告

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以现
场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0年 11月 16日由专人送达各位监事。 本次会议应参会监事 4人，
实际参会监事 4人，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选举，丁立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二届监事会
之监事会主席，任期自本次监事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届满之日止。 丁立先生简历如下：

丁立，男，1964年 4月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居留权，大学本科，高级工程师。 丁立先生历任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电影局技术处处长、中宣部电影局技术处处长、中宣部电影局二级巡视员，2020 年
9月至今任中国电影集团公司党委委员、纪委书记。

特此公告。
中国电影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0 年 11 月 17 日


